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订对照表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18年9月修订）》、《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9

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9年修

订）》等相关规定，结合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实际情况，

公司拟对《公司章程》中部分条款作出修订，修订前后条款如下： 

修订前条款 修订后条款 

新增第三条，后续各章节、条款序号以及引用

其他条款的序号也相应调整顺延。  

 

第三条  公司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

设立中国共产党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委员会（以下简称“公司党委”或“公司党支

部”）。公司党委或党支部发挥领导核心和政

治核心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宣传

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引导和监督公司遵守国家

的法律法规，领导工会，团结凝聚职工，维护

公司及职工合法权益，促进公司健康发展。 

第四十四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

公司住所地或者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明确的

其他地点。 

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

召开，并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

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采用安全、经济、便捷

的网络和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

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

为出席。 

第四十五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

公司住所地或者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明确的

其他地点。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

开。公司还将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为股东参加

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

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后，无正当理由，股东

大会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不得变更。确需变更

的，召集人应当在现场会议召开日前至少2个

工作日公告并说明原因。 

第五十五条  股东大会的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 

股东大会网络或其他方式投票的开始时

间，不得早于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3:00，并不得迟于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

9:30，其结束时间不得早于现场股东大会结束

当日下午3:00。 

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应当

不多于 7 个工作日。股权登记日一旦确认，不

得变更。 

第五十六条  股东大会的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现

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  

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应当

不多于 7 个工作日。股权登记日一旦确认，不

得变更。 

 

第九十六条第一款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

更换，任期3年。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能无故解除

其职务。 

第九十七条第一款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

者更换，并可在任期届满前由股东大会解除其

职务。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第一百二十七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单位担任除董事以外其他职务的人员，不得

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二十八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单位担任

除董事、监事以外其他行政职务的人员，不得

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新增第八章，后续各章节、条款序号以及引用

其他条款的序号也相应调整顺延。  

 

第一百五十一条  公司设立公司党委或党支

部，建立党的工作机构，配备党务工作人员。

党组织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纳入公司管理机构

和编制，党组织工作经费纳入公司预算，从公

司管理费中列支。  

第一百五十二条  公司党委或党支部设书记1

名，成员若干名,设立主抓公司党建工作的副

书记。符合条件的党委或党支部成员可以通过

法定程序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董事

会、监事会和管理层成员中符合条件的党员可

以依照有关规定和程序进入公司党委或党支

部。  

 

除修订上述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经

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后生效。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12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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